
   

 

我国果蔬产品出口遭遇绿色壁垒及其对策研究 

文/赵红霞 

   近年来，发达国家凭借其技术优势对进口商品制定苛刻的“绿色标准”，从而构成“绿色壁
垒”。农产品是我国遭受绿色壁垒影响的主要产品，在农产品出口贸易中，我国蔬菜水果产品具有
明显的比较优势，种类以鸭梨、苹果、荔枝、菠菜、蘑菇等产品为主，同时近年来遭遇的“绿色壁
垒”的案例呈上升趋势，严重影响了我国果蔬产品的正常出口贸易。 
   一、 我国果蔬产品遭遇绿色壁垒成因 
   我国果蔬产品遭遇“绿色壁垒”，既有国际层面的原因，也要从国内该产业的生产、加工、
出口环节查找自身的原因。 
   1、 从国际层面分析：一是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目前，一些发达国家面对我国农产品的
出口而采取了一系列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我国蔬菜、水果类产品已经得到了国外消费者的认
可，产品物美价廉，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定的份额，果蔬产品的大量进口势必会对进口国同行业的
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致使进口国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对国内同行业进行保护。另一方面发达国家
以保护生态环境和食品安全为由，设置高标准。发达国家的环保要求和标准较高，而发展中国家由
于资金和技术上的限制，根本无法达到发达国家的环保要求，这在客观上造成了绿色壁垒。水果出
口美国，是一个很大的难题。美国设置了许多的壁垒。对美国水果出口应特别关注美国国内有关安
全保障、国内支持、健康标准等方面的规定。在有关化学残留物方面，要注意进口产品最高化学残
留物含量指数；化学残留物种类；添加剂使用情况。 
   2、从国内情况分析：（1）我国果蔬产品从业人员环境及质量意识不强，忽视质量和安全的
控制。一些果农菜农对出口产品的质量认识不够，以次充好，以内销充外销，在施用农药化肥及包
装标签上未严格按标准执行；（2）果蔬产品的质量控制标准尚未与国际接轨，申请认证严格。从
我国果蔬产品安全检测体系、质量安全源头及认证体系看还未与国际接轨，造成标准不统一；
（3）果蔬产业的规模化和产业化程度偏低。虽然一些地区采取了公司及基地的生产模式，但仍有
工、贸、农分离现象。如水果蔬菜的生产及加工以家庭为单位，在农药喷洒时间、次数和数量上的
不统一，很容易造成农药残留量超标；（4）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农村中小的造纸厂、冶炼厂
的污水排放，造成了水果蔬菜土壤及水源的污染。目前，我国有部分企业利用工业废料和城镇生活
垃圾生产复合肥，销往苹果产区，如不及时禁止，将对我国苹果的安全质量造成严重影响；（5）
国际国内市场信息不畅通，果蔬产业的出口行会形同虚设，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目前，果蔬产品
的生产者、加工者获得信息的数量较少且时间晚，有的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口头传递，缺乏行业有
组织的信息披露。如国内有的企业遭受绿色壁垒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还有企业重蹈覆辙。一些地区
未有行会组织，有的地区建立了行会组织，也是形同虚设，缺乏独立性。 
   3、WTO相关规则给设置绿色壁垒穿上了“合法化”的外衣 
   世贸组织有关协定确定的允许成员方处于环境与生态保护目的而采取一些贸易限制措施，与
之相关的条款就称为“绿色条款”。果蔬产品都直接与生态环境相联系，因此果蔬产品贸易与环境
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世贸组织对正当的“绿色壁垒”就持肯定态度。《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协议》规定成员方政府有权采取措施，以保护人类与动植物的健康，确保人畜食物免遭污染物、毒
素、添加剂影响，确保人类健康免遭进口动植物携带疾病而造成的伤害。在设立这些措施时，该协
议鼓励世贸组织成员以国际标准为基础，如无国际标准或认为不合适时，可自行设立标准。 
   二、绿色壁垒给我国果蔬产品出口带来的不利影响 
   “绿色壁垒”给我国果蔬产业从业人员提高管理水平，加大科技投入，提高绿色产品意识都
将带来有利的影响，但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是严重的，总之是弊大于利。 
   1、市场准入影响 
   发达国家通过立法或制定苛刻的技术条件，使我国果蔬产品难以进入他们的市场参与公平竞
争。按照韩国国立植物检疫所的规定，向韩国出口的水果等农产品，其认证至少要过四道手续，只
有双方签署检疫约定后，出口国才能按照正常贸易方式向韩国出口产品，但每次通关仍需进行检疫
和卫生检查。而双方签定检疫约定的过程，一般需要四五年，甚至更长时间。 
   2、出口成本加大 
   我国果蔬类产品出口企业要获取对方要求的标准、技术法规，有的要通过贸易商社索取，由
此造成的交易成本与机会成本也使企业出口成本增加，另一方面，一些国家的技术标准很苛刻，为
了获取国外认可的绿色标志，我们不仅需要支付大量的检验、测试、评估以及花费大量的财力购买
先进的仪器设备等间接费用，还要支付认证、申请费和标志的使用年费等直接费用，导致产品的成
本大幅度提高。2005年5月29日，日本对农产品进口实行了“肯定列表制度”。香菇的检测指标从
38项增至285项，按照每种产品平均检测200项残留，每批的检测费用需4万元人民币。我国的蔬菜
出口企业普遍规模较小，因此，对出口企业来说，这将无疑增加一大笔成本。 
   3、造成企业经济损失 
   近年来，因“绿色壁垒”问题导致出口农产品遭退货、扣押、销毁、索赔、终止合同等事件
十分突出。2001—2005期间，我国输美鸭梨多次由于检疫不合格而遭到退货，由于出口美国鸭梨采  



用40英尺高冷集装箱运输，沿途进行冷处理，费用很大，如果遭遇退货，单单来回运输费用要超过
鸭梨价值的2倍，给出口企业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 
   4、加强了发达国家对世界农产品贸易的控制地位 
   一些国家凭借其贸易大国的地位和先进技术优势，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出口贸易实行控
制，他们利用世贸组织目前对国际贸易中的环境保护问题并未做出明确规范，打“擦边球”，借口
保护环境，对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歧视。如，日本根据其《植物检疫法实施细则》，禁止我国大部
分水果向日本出口。 
   5、贸易纠纷增多 
   近年来，发达国家以保护环境为名经常采取单方面的贸易措施，限制外国商品的进口，由
“绿色壁垒”引发双边或多边贸易摩擦日益增多。例如，自2001年4月至2006年5月，我国的蔬菜产
品和日本政府发生了10多次贸易摩擦，给我国的蔬菜出口企业造成了巨大损失。 
   三、 跨越绿色壁垒的对策 
   1、大力实施“以质取胜”及“品牌”战略 
   所有果蔬出口企业都要认识到当前“以质取胜”战略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要牢固树立“质量
第一”的观念，增强竞争意识，主动面向国际市场，接受国外客户和消费者的评判。要让我国广大
菜农及果农对农药残留的危害性有一个十分清醒的认识，合理施肥及喷洒农药。品牌是企业竞争力
的核心。诸如通过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等本身就是铸造品牌的企业行为，会提高企业的品牌
价值和竞争力。河北省鸭梨出口在创建民族品牌方面成效显著，诞生了“天津”、“金马”、“集
美”、“天宫”等一系列名牌商标。  
   2、积极推行农业标准化工作，开展国际认证 
   实施农业标准化可以促进农产品优化，培养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通过产品认证实验室认
可途径获取ISO9000系列质量标准、ISO14000环境管理系统的审核注册，已经成为农产品进入国际
市场的“通行证”。我们应大力推广ISO系列国际性标准的认证，积极引导企业进行相关认证。山
东省莱阳龙大集团早在2003年就取得了ISO9000、HACCP的国际认证，并取得了美国AIB的认证，从
而拿到了山东冷冻蔬菜进入美国市场的“通行证”。 
   3、改善农产品出口经营方式，大力开展农产品绿色营销 
   主要措施是：加强出口企业经济联合，通过股份制改造，建立专业化集团公司，使农产品出
口经营实现专业化、集团化、规模化；建立出口创汇农业体系，采取“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
积极开展农产品绿色营销。 
   4、发挥政府及行会的积极作用 
   政府的相关部门要全方位为果蔬产品的生产、加工及出口企业服务，在建立相关法规、出台
优惠政策、加强信息的收集传送、农药化肥的管理、新产品的研制、科学技术的应用、检验检疫等
方面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如由国家农业部、环保总局、国家科技部等部门联合支持，北京佳农新贸
易发展有限公司负责生产销售的“有机磷降解酶制剂”生物技术正式投入生产领域，其产品“比亚
有机磷降解酶”预计2007年年底生产将达到1404吨，将解决最少125万吨蔬菜水果的残留农药降解
问题。今后，还应重点规范行业协会组织，使之在种植、生产、加工、运输、包装等一系列环节加
强统一，共同规避“绿色壁垒”。 
   5、 建立绿色壁垒预警机制和防范机制 
   各级政府应该及时了解国际上的技术标准的制定、检验检疫制度的实施及立法的相关信息，
给果蔬类企业建立动态的信息预警机制，建立快速反应及防范机制，及时向行会或企业发布预警通
知，并运用法律手段制定对策。2005年年底至2006年3月，商务部根据日本实施的“肯定列表制
度”，在商务部政府网站设立“日本肯定列表制度专栏”，介绍和分析日本肯定列表制度，提供指
导报告，及时收集和发布日本制定和实施该项措施的最新动态。 
（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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